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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截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09,504,700股，占公司

总股本8.4938%。 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莱

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64,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64,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为45,043,5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8%）。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 15:00期间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覃聚微先生

（六）会议出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7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1,26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8448%。

（注：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莱茵达体

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

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 前述64,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 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45,043,5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9,058,2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66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0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2,203,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788%。

3、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其中，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1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740,25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34%。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48,88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5%；反对2,00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3%；弃权3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60,0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238%；反对2,0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2%；弃权37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0%。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48,88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1%；反对1,99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6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570%；反对1,9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1%。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48,836,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6%；反对2,04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2%；弃权3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15,3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82%；反对2,0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2%；弃权37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5%。

（四）审议通过了《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48,939,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53%；反对1,998,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8%；弃权3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417,7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020%；反对1,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49%；弃权32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1%。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48,84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52%；反对2,04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9%；弃权3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26,7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632%；反对2,0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5%；弃权36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3%。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47,83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9%；反对2,989,7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5%；弃权4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310,00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609%；反对2,98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152%；弃权440,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8,666,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8%；反对2,213,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5%；弃权3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44,70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854%；反对2,213,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22%；弃权38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30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4%；反对2,096,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6%；弃权3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256,50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245%；反对2,09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72%；弃权38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3%。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961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8,698,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20%；反对2,195,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5%；弃权3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77,20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421%；反对2,19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50%；弃权36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201,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51%；反对2,206,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47%；弃权3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58,30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510%；反对2,20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04%；弃权375,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86%。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961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祎彬、唐恺

（三）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269号无国界26号楼6、9、10层 邮编：610000

6F,� 9F,� 10F,� Building� 26,� No.269� Second� Tianfu� Street,Hi-TechZone,Chengdu,China

电话/Tel:+862886119970传真/Fax:+862886119827

网址/Website:http://www.grandall.com.cn

二〇二五年五月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

托，指派罗祎彬、唐恺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1号》” ）和《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

登记日、审议议案、出席对象等内容。

2、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下午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

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

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相关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现场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9,058,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766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0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203,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788%。（注：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1,198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 所对应的表决

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64,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09,504,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8.4938%。 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45,043,5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8%））。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交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如下全部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881,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5%；反对2,00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3%；弃权3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360,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238%；反对

2,0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2%；弃权3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0%。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88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1%；反对1,99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36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70%；反对

1,9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9%；弃权3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1%。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836,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6%；反对2,04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2%；弃权3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315,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082%；反对

2,0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2%；弃权3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5%。

表决结果：通过。

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48,939,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53%；反对1,99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8%；弃权3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41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020%；反对

1,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49%；弃权3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1%。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848,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52%；反对2,04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9%；弃权3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326,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632%；反对

2,0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5%；弃权3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3%。

表决结果：通过。

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47,83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9%；反对2,989,7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5%；弃权4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31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609%；反对

2,98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152%；弃权4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8,666,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8%；反对2,213,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5%；弃权3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144,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854%；反对

2,213,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22%；弃权3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30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4%；反对2,096,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66%；弃权3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256,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245%；反对

2,09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72%；弃权3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3%。

本议案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385,477,961股，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8,698,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20%；反对2,195,3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5%；弃权3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177,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421%；反对

2,19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50%；弃权3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9%。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01,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51%；反对2,206,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47%；弃权3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158,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510%；反对

2,20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04%；弃权3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86%。

本议案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385,477,961股，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形式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均自本所及其律师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交公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每份效力等同。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刘小进罗祎彬

唐 恺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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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无锡农村商业银行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4,541,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1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陶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6人，董事茹华杰、周卫平、任庆和、殷新中、孙志强、万妮娅、刘宁、吴岚、

张磊因事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3人，陈文婷、董晓林、卢远瞩、吴平、钱小满、陆相林因事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及公司高管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37,929 99.4566 4,915,319 0.4942 488,200 0.049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21,129 99.4549 4,915,319 0.4942 505,000 0.050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对董事会及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02,929 99.4531 4,935,319 0.4962 503,200 0.050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02,929 99.4531 4,935,319 0.4962 503,200 0.050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对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24,429 99.4553 4,913,319 0.4940 503,700 0.0507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24,429 99.4553 4,915,319 0.4942 501,700 0.05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07,829 99.4536 4,930,119 0.4957 503,500 0.0507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297,029 97.0595 28,880,919 2.9039 363,500 0.036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18,429 99.4547 4,921,319 0.4948 501,700 0.0505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921,378 97.2816 4,913,319 2.4904 449,600 0.228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145,429 99.4574 4,894,319 0.4921 501,700 0.0505

12、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控股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吸收合并铜山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269,829 99.4699 4,995,319 0.5022 276,300 0.0279

12.02议案名称：吸收合并姜堰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315,829 99.4745 4,934,319 0.4961 291,300 0.0294

13、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9,310,529 99.4740 4,960,119 0.4987 270,800 0.0273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923,708 97.8263 21,170,840 2.1287 446,900 0.045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913,808 97.8253 21,188,340 2.1304 439,300 0.044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

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30,019,7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38,743,5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96,533,684 76.7491 28,880,919 22.9618 363,500 0.2891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6,353,891 96.6104 490,679 2.8986 83,100 0.4910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80,179,793 73.6605 28,390,240 26.0818 280,400 0.257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332,936,346 91.9254 28,880,919 7.9741 363,500 0.1005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56,757,746 98.5026 4,921,319 1.3588 501,700 0.1386

10

关 于 部 分 关 联 方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189,580,458 97.2489 4,913,319 2.5203 449,600 0.2308

11

关于2024年度关联

交易管理情况的报

告

356,784,746 98.5101 4,894,319 1.3513 501,700 0.1386

12.01

吸收合并铜山村镇

银行并设立分支机

构

356,909,146 98.5444 4,995,319 1.3792 276,300 0.0764

12.02

吸收合并姜堰村镇

银行并设立分支机

构

356,955,146 98.5571 4,934,319 1.3623 291,300 0.0806

13

关于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的议案

356,949,846 98.5557 4,960,119 1.3695 270,800 0.0748

14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340,563,025 94.0312 21,170,840 5.8453 446,900 0.123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12、13、14，获得了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在表决议案10时，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分别为：无锡市太湖新城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兴达尼龙有限公司、无

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无锡惠山科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恒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797,257,151股。 此外， 本次会议还报告了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大股东暨主要股东履约评价的报告》《2024年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报

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蓓蓓、蔡含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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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5月15日，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义马煤业集团孟津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孟津煤矿” ）16时30分左右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二

2-11040采煤工作面下安全出口附近，初步查明是由于采煤机割煤期间碰到钻杆，钻杆弹射砸伤一名工

人，受伤工人于17时30分左右升井救治，20时左右在医院确认死亡，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按照有

关规定，矿井在此期间停止除通风、排水、瓦斯检查外的一切作业活动。

孟津煤矿核定产能为120万吨/年， 占公司总核定产能的7.84%。 2024年度孟津煤矿商品煤产量

123.05万吨，营业收入5.81亿元，分别占公司同期商品煤产量的12.71%和营业收入的11.78%。 2025年第

一季度孟津煤矿商品煤产量23.84万吨，营业收入1.06亿元，分别占公司同期商品煤产量的8.82%和营业

收入的9.81%。

鉴于目前尚无法确定孟津煤矿恢复生产的具体时间，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暂无法预测。公司将持续关

注事故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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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机关2号楼2楼东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5,195,2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95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任春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李文锋、独立董事高建良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

委托董事李书文、独立董事李铁代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建强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58,134 99.9643 483,300 0.0321 53,800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59,034 99.9643 481,900 0.0320 54,300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54,461 99.9640 483,600 0.0321 57,173 0.0039

4、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82,134 99.9659 463,300 0.0307 49,800 0.0034

5、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71,561 99.9652 486,273 0.0323 37,400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00,734 99.9605 533,300 0.0354 61,200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96,968 98.0443 480,900 1.7464 57,600 0.209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647,961 99.9636 480,700 0.0319 66,573 0.0045

9、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085,450 99.1290 433,000 0.0287 12,676,784 0.842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77,659,7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011,795 98.0981 486,273 1.7659 37,400 0.136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521,211 89.8864 246,273 8.7801 37,400 1.333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490,584 99.0295 240,000 0.970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7,011,795 98.0981 486,273 1.7659 37,400 0.1360

6

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案

26,940,968 97.8409 533,300 1.9367 61,200 0.2224

7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6,996,968 98.0443 480,900 1.7464 57,600 0.2093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6,988,195 98.0124 480,700 1.7457 66,573 0.24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8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其中，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义马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其持有的1,477,659,766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

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林坡、张丽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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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14日、15日、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5年第

一季度营业总收入为4,067.57万元（未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31.38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47.67万元（未审计）。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至5月16日连续九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 偏离大盘指数52.37%，公

司股票短期涨幅与同期上证指数、家具制造业存在较大偏离。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

最新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更新日期：2025年5月15日）显示，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亏损；市净率

为10.18，高于同行业水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控制权变更事

项外，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和风险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

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亚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振投资” ）于2025年4月17日与吴涛先生及范

伟浩先生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由亚振投资以5.68元/股的价格向吴涛先生、范伟浩先生合计协

议转让公司78,825,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996%）及其对应的全部权益，其中向吴涛先生

转让64,466,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3517%）；向范伟浩先生转让14,358,85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46479%）。 同时，约定吴涛先生拟进一步通过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取得公司股份，亚振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同意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预受要约。

2025年4月24日，亚振投资与吴涛先生签署补充协议，吴涛先生拟于完成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交割日

后10日内，向除吴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范伟浩先生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以5.68元/股的价格要约收购

公司21.00000%股份。 同时，在要约收购完成之日前，亚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放弃各自接受预受要约

股份的表决权。 其中，上海浦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振投资” ）以其持有的7,020,0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7174%）申报预受要约；上海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源投资” ）以

其持有的7,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172%）申报预受要约；剩余39,731,71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12137%）由亚振投资申报预受要约。鉴于公司最近交易日收盘价为9.49元/股，明显高于要约收

购价格，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及表决权放弃后， 吴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将拥有公司29.99996%的

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亚振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浦振投资、 恩源投资将合计拥有公司

10.00000%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亚振投资变更为吴涛先生，实际控制人将由高伟先

生、户美云女士、高银楠女士变更为吴涛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目前控制权变更事项处于办理流程

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除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外，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可能导致公

司股权发生变化的事项；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

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和敏感信息；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至5月16日连续九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偏离大盘指数52.37%，公司

股票短期涨幅与同期上证指数、家具制造业存在较大偏离。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最

新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更新日期：2025年5月15日）显示，公司所属家具制造业最新滚动市盈率

为16.48，市净率为1.92，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亏损；市净率为10.18，高于同行业水准。 可能存在市场

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4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20,240.2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9,063.1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95.7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11,617.01万元。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

由“亚振家居” 变更为“*ST亚振” 。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为4,067.57万元（未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31.3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

047.67万元（未审计）。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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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1区1号楼2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0,439,8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50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周兴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袁精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会计师葛晓红女士、总法律顾问张剑先生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18,999 99.7225 1,987,120 0.2482 233,686 0.029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12,159 99.7216 1,987,060 0.2482 240,586 0.030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03,459 99.7206 1,988,560 0.2484 247,786 0.031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065,359 99.7033 1,997,960 0.2496 376,486 0.047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03,139 99.7205 1,988,380 0.2484 248,286 0.031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198,585 99.7200 2,064,880 0.2579 176,340 0.0221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87,685 99.7311 2,003,680 0.2503 148,440 0.018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102,142 99.7079 2,171,723 0.2713 165,940 0.02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2,356,634 98.9901 7,898,431 0.9867 184,740 0.023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94,585 99.7319 1,991,680 0.2488 153,540 0.0193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公司债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055,522 99.7021 2,210,943 0.2762 173,340 0.0217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110,765 99.7090 2,159,500 0.2697 169,540 0.0213

1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2,414,914 98.9974 7,855,251 0.9813 169,640 0.0213

1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8,263,285 99.7280 2,005,780 0.2505 170,740 0.0215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实际完成及2025年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018,765 97.0506 4,294,178 2.8346 173,660 0.1148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39,420 98.4505 2,173,823 1.4349 173,360 0.1146

17、议案名称：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36,865 96.9966 4,378,478 2.8903 171,260 0.1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7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9,985,837 93.3034 2,003,680 6.2346 148,440 0.4620

8

关于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9,800,294 92.7261 2,171,723 6.7575 165,940 0.5164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4,054,786 74.8485 7,898,431 24.5766 184,740 0.5749

10

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计划的

议

29,992,737 93.3249 1,991,680 6.1972 153,540 0.4779

11

关于开展公司债和超短期融资

券注册的议案

29,753,674 92.5810 2,210,943 6.8795 173,340 0.5395

1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9,808,917 92.7529 2,159,500 6.7194 169,540 0.5277

13 公司2025年度预算报告 24,113,066 75.0298 7,855,251 24.4422 169,640 0.5280

14

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9,961,437 93.2275 2,005,780 6.2411 170,740 0.5314

15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4

年实际完成及2025年度预计

情况的议案

7,018,765 61.1039 4,294,178 37.3842 173,660 1.5119

16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集团财

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9,139,420 79.5659 2,173,823 18.9248 173,360 1.5093

17

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6,936,865 60.3909 4,378,478 38.1181 171,260 1.49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第1-14项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

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第15-17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代理人回避表决，该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 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思颖、王奕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37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童朝银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童朝银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童朝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童朝银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童朝银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